
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吉阳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三亚吉阳综执普罚决字（2025）第206号

被处罚人：孙；某性别： 男：民族：汉：地址：住海南省三亚市

吉阳区某大道55号（新村社区亚龙湾集体户）； 身份证号：

联系电话：

2025 年 3月6日， 本单位对你涉嫌占用城市道路兜售物品的行

为立案调查。

2025 年 2 月 26日13时， 本单位执法人员巡查至三亚市吉阳区

亚龙湾龙海路红树林酒店旁， 发现你驾驶一辆红色电动三轮车（琼B

VY830）在三亚市吉阳区亚龙湾龙海路红树林酒店前， 存在擅自占用

城市道路售卖椰子的行为。经查，你存在多次占用城市道路售卖物品

的行为，本单位于2024年2 }:f 22日对你在三亚市吉阳区博后夜市路

段擅自占用城市道路售卖榴莲的行为作出处罚。

以上事实有：1.身份证复印件：2.现场（勘验〉笔录：3.停车场

暂扣车辆拯救凭证；4.现场照片：5.先行登记保存证据物品清单：6.

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：7.查封／扣押清单等证据材料佐证。

本单位于2025 年 4月17日依法向你送达三亚吉阳综执罚告字（2

025）第119号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， 告知你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、

事实、理由、依据以及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，你在规定期限内未

向本单位提交陈述、 申辩意见。

你上述行为违反《海南省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九

条第二款
“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向占用城市道路、桥梁、地下通道






